
 

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0月 9日召开第八届

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参加了此次会议。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上市公司治

理准则》的要求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

就本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子公司贵糖集团申请综合授信及公司为其提

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.截止 2020 年 10 月 9 日，已审批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

表外单位担保额度为 6,6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2.35% ；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550.3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的 0.20% ；已审批的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为 13.2 亿元

（含本次担保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7.05%；实际担

保余额合计 35,633.52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12.70% ； 

2.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

利影响。本次担保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

相关规定。 

3.公司能够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和相关法规的要求，审慎对待并严

格控制对外担保。截止目前，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发生，没有发生违

规对外担保情况。 

我们同意《关于子公司贵糖集团申请综合授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

保的议案》。 

独立董事：龚洁敏、周永章、李胜兰 

  2020年 10月 9 日 


